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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资钢管控股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况

1

、

2010

年

12

月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批准成立湖南华菱钢管控股有限公

司

(

以下简称“钢管控股”

),

作为公司钢管业务统一运营的平台。

(

详情见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25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告

)

。

2

、

2011

年

3

月

30

日公司出资

500

万元人民币全资设立了钢管控股并已正式运营。为进一步

理顺钢管控股与子公司衡阳华菱钢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华菱钢管”

)

之间的股权管理关系

,

公司拟以所持有的华菱钢管

67.13%

的股权和现金

2

亿元

(

含有

2008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145,419,927.79

元

)

对钢管控股进行增资

,

同时控股股东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

简称“华菱集团”

)

及其全资子公司湖南衡阳钢管

(

集团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衡钢集团”

)

拟分别

以其持有的华菱钢管

26.43%

的股权和

6.44%

的股权增资钢管控股。

3

、由于公司组织结构的变化

,

公司对原定将募集资金增资投入衡阳华菱连轧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华菱连轧管”

)

的方式进行了相应调整

,

本次用于增资钢管控股的募集资金

145,419,

927.79

元在本次增资完成后

,

将由钢管控股以增资方式注入其全资子公司华菱钢管、再由华菱

钢管以增资方式注入其全资子公司华菱连轧管

,

按照

2008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约定和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关于用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的决议

,

用于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无缝钢管二次加工生产线项

目”的自筹资金。 为此

,

钢管控股开立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开户行为中国银行长沙蔡锷支行

,

账户号为

848021003408094001

。本次对募集资金增资子公司的方式进行的调整不存在变更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形

,

公司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此出具了专项意见

,

认为本次

因公司组织结构调整造成公司原定募集资金增资子公司的方式和手续进行的调整未与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原有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

不存在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投向和实施方式的情况

,

因此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形。

4

、截止

2011

年

9

月

30

日

,

华菱集团持有公司

40.01%

的股份

,

为公司控股股东。 因此

,

本次交

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5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该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李效伟先生、李

建国先生、曹慧泉先生、汪俊先生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独立董事对该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

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第四届关联交易审核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

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该议案。 本次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关联股东华菱集团将回

避对该事项的表决。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及独立董事意见已于

2011

年

10

月

10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

6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1

、华菱集团

华菱集团成立于

1997

年

11

月

,

现为湖南省国资委实质控制的企业

,

注册资本

20

亿元人民

币

,

法定代表人为李效伟先生。 经营范围

:

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钢铁、资源、物流、金融业等项

目的投资、并购及钢铁企业生产经营所需的原材料、机械电器设备和配件的采购和供应

;

子公

司的股权及资产管理

;

钢铁产品及其副产品的加工、销售

;

进出口业务

(

国家限定和禁止的除

外

)

。

华菱集团同时涉足资源投资、钢材深加工、钢铁主业协力服务、循环经济、物流配送、金融

服务等业务领域

,

是湖南省第一大企业

,

全国前十大钢铁集团之一。

2010

年华菱集团实现营业

收入

618.5

亿元。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

,

华菱集团净资产为

215

亿元。

截至目前华菱集团持有本公司

40.01%

的股份

,

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2

、衡钢集团

衡钢集团成立于

1998

年

7

月

,

注册资本

11,764.71

万元

,

经营范围

:

从事钢管深加工、物流、机

械加工、服务业等行业及其投资

;

销售未涉及国家法律前置审批的产品

;

提供企业管理咨询服

务。

2010

年衡钢集团实现销售收入

3525

万元。截止

2010

年末

,

衡钢集团净资产为

22453.92

万元。

上述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目前衡钢集团为华菱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三、关联交易标的股权基本情况

1

、钢管控股

钢管控股成立于

2011

年

3

月

30

日

,

注册资本

500.00

万元。经营范围

:

钢管产业的投资

;

无缝钢

管、特殊扣、生铁、钢坯、棒材、高速重载铁路用钢、炼钢设备的销售

;

钢管、管材产品的技术研

发

;

冶炼技术的研发及推广服务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国家禁止和限制

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

。

2

、华菱钢管

华菱钢管是公司从事无缝钢管业务的控股子公司

,

成立于

2000

年

12

月

,

注册资本

250,

888.79

万元。 经营范围

:

黑色金属冶炼、加工及其产品的销售。

2010

年华菱钢管实现营业收入

684,170.56

万元

,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

-5,501.82

万元

,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

,

华菱钢管归属于

母公司净资产为

318,453.46

万元

,

上述数据已经审计。

目前公司持有其

67.13%

的股权

,

华菱集团和衡钢集团分别持有其

26.43%

和

6.44%

的股权

(

如下图所示

)

。

四、资产重组方案、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经与华菱集团、衡钢集团协商一致

,

公司拟按照钢管控股

2011

年

3

月

31

日经评估的净资产

值

,

公司以所持有的华菱钢管

67.13%

的股权和现金

2

亿元

(

含有

2008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145,419,927.79

元

)

增资钢管控股

,

同时华菱集团和衡钢集团分别以其持有的华菱钢管

26.43%

的股权和

6.44%

的股权增资钢管控股。 本次增资完成后

,

钢管控股的注册资本由

500

万元增加

至

60,000

万元。

本次资产重组公司同时以现金

2

亿元增资钢管控股主要基于以下考虑

:

为支持上市公司

早日扭亏脱困

,

今年上半年华菱集团以现金

4.28

亿元作为部分出资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

,

又出资

10.06

亿元现金收购了华菱湘钢、华菱涟钢的少数股权。公司从华菱集团获得资金后

,

今

年

4

月份即以

7

亿元增资了华菱涟钢

,

以

4

亿元

(

含募集资金

2.7

亿元

)

增资了华菱湘钢

,

并同时计

划以

2

亿元

(

含募集资金

1.45

亿元

)

增资钢管控股

,

以缓解子公司紧张的资金压力。 同时

,

根据《公

司法》关于“货币出资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

30%

”的要求

,

考虑到公司组织架构的调整

,

公司拟

将现金直接增资钢管控股

,

募集资金部分再由钢管控股增资华菱钢管

,

由华菱钢管增资华菱连

轧管。

本次增资计价的依据为

:

钢管控股以

2011

年

3

月

31

日经评估的净资产值为计价基础

;

华菱

钢管的股权以

2010

年

12

月

31

日经评估的净资产值加上所对应的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3

月

31

日之间

(

以下简称“过渡期间”

)

经审计的净资产变动额作价。

根据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 《钢管控股审计报告》

(

中瑞岳华专审字

[2011]

第

1139

号

),

截止

2011

年

3

月

31

日

,

钢管控股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值为

500

万元

;

根

据沃克森

(

北京

)

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钢管控股评估报告》

(

沃克森评报字

[2011]

第

0072

号

),

截止

2011

年

3

月

31

日

,

钢管控股经评估的净资产值为

500

万元。

根据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 《华菱钢管审计报告》

(

中瑞岳华专审字

[2011]

第

0663

号

),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

,

华菱钢管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值为

318,

453.46

万元。 根据沃克森

(

北京

)

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华菱钢管评估报告》

(

沃克森评

报字

[2011]

第

0058

号

),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

,

华菱钢管净资产账面值为

320,373.50

万元

,

经评估

的净资产值为

383,893.80

万元

,

评估增值

63,520.30

万元

,

增值率

19.83%

。根据中瑞岳华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过渡期净资产变动额审计报告———《华菱钢管审计报告》

(

中瑞岳华专审

字

[2011]

第

1155

号

),

华菱钢管在过渡期间净资产减少了

5,316.01

万元。

根据上述审计、评估结果和重组方案

,

各方投入钢管控股的股权如下

:

（

单位

：

万元

）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评

估值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审

计值

２０１１－３－３１

审计值

过渡期变动 股权作价

华菱钢管股权资产

３８３

，

８９３．８０ ３１８

，

４５３．４６ ３１３

，

１３７．４５ －５

，

３１６．０１ ３７８

，

５７７．７９

其中

：

华菱钢铁

２５７

，

７０７．９１ ２１３

，

７７７．８１ ２１０

，

２０９．１７ －３

，

５６８．６４ ２５４

，

１３９．２７

其中

：

华菱集团

１０１

，

４６３．１３ ８４

，

１６７．２５ ８２

，

７６２．２３ －１

，

４０５．０２ １００

，

０５８．１１

其中

：

衡钢集团

２４

，

７２２．７６ ２０

，

５０８．４０ ２０

，

１６６．０５ －３４２．３５ ２４

，

３８０．４１

本次交易后各方股权比例的确定情况如下表如下

:

（

单位

：

万元

）

华菱钢铁 华菱集团 衡钢集团 合计

增资前钢管控股账面净资产

５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增资前钢管控股经评估的净资产

５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用于增资的股权作价

２５４

，

１３９．２７ １００

，

０５８．１１ ２４

，

３８０．４１ ３７８

，

５７７．７９

用于增资的现金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用于增资的资产合计

２７４

，

１３９．２７ １００

，

０５８．１１ ２４

，

３８０．４１ ３９８

，

５７７．７９

增资后持有钢管控股的股权比例

６８．８２％ ２５．０７％ ６．１１％ １００．００％

增资后注册资本

４１

，

２９２．００ １５

，

０４２．００ ３

，

６６６．００ ６０

，

０００．００

为了便于理解上述定价和股权比例

,

我们分步说明本次交易各方股权比例的确定方式。

假设本次增资分成两步走

,

基于钢管控股经评估的净资产值

,

先以股权资产增资

,

再以现金

2

亿

元对钢管控股增资

,

具体如下

:

第一步

:

基于钢管控股经评估的净资产值

,

将华菱钢管的股权增资钢管控股

（

单位

：

万元

）

华菱钢铁 华菱集团 衡钢集团 合计

增资前钢管控股账面净资产

５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增资前钢管控股经评估的净资产

５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用于增资的股权资产作价

２５４

，

１３９．２７ １００

，

０５８．１１ ２４

，

３８０．４１ ３７８

，

５７７．７９

各方投入钢管控股的总价值

２５４

，

６３９．２７ １００

，

０５８．１１ ２４

，

３８０．４１ ３７９

，

０７７．７９

增资后各方持有钢管控股的股权

比例

６７．１７％ ２６．４０％ ６．４３％ １００．００％

增资后注册资本

３８

，

２８５．０７ １５

，

０４２．００ ３

，

６６６．００ ５６

，

９９３．０７

每份注册资本的价值

６．６５

第二步

:

基于钢管控股经评估的净资产值

,

以现金按照钢管控股在完成上述第一步增资后

的每份注册资本的价值

6.65

元进行增资。

（

单位

：

万元

）

华菱钢铁 华菱集团 衡钢集团 合计

钢管控股净资产评估值

２５４

，

６３９．２７ １００

，

０５８．１１ ２４

，

３８０．４１ ３７９

，

０７７．７９

用于增资的现金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各方投入钢管控股的总价值

２７４

，

６３９．２７ １００

，

０５８．１１ ２４

，

３８０．４１ ３９９

，

０７７．７９

按评估价值增资后持有钢管

控股的股权比例

６８．８２％ ２５．０７％ ６．１１％ １００．００％

增资进入注册资本的部分

３

，

００６．９３ ０．００ ０．００ ３

，

００６．９３

增资前注册资本

３８

，

２８５．０７ １５

，

０４２．００ ３

，

６６６．００ ５６

，

９９３．０７

增资后注册资本

４１

，

２９２．００ １５

，

０４２．００ ３

，

６６６．００ ６０

，

０００．００

本次增资完成后

,

钢管控股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是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 沃克

森

(

北京

)

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是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

,

与评估对象

没有现存的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

,

与本公司、华菱集团和衡钢集团没有现存的或者预期的利

益关系

,

对本公司、华菱集团和衡钢集团不存在偏见。

本次评估采用了收益法与资产基础法

,

以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

,

主要原因

为

:

1

、资产基础法为从资产重置的角度间接地评价资产的公平市场价值。收益法则是从决定

资产现行公平市场价值的基本依据———资产的预期获利能力的角度评价资产

,

符合市场经济

条件下的价值观念。

2

、资产基础法评估是以衡阳华菱钢管有限公司资产负债表为基础

,

而收益法评估的价值

中体现了衡阳华菱钢管有限公司存在的无形资产价值。

3

、对于未来盈利能力的预测是建立在对未来经济环境

(

包括宏观和微观

)

的判断以及一系

列假设条件上的

,

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基于本次评估目的和稳健性原则

,

本次评估采用资产

基础法的评估结果。

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如下

:

华菱钢管在评估基准日

2010

年

12

月

31

日的净资产账面值为

320,373.50

万元

,

评估值为

383,

893.80

万元

,

评估增值

63,520.30

万元

,

增值率

19.83%

。

华菱钢管评估结果

(

基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

)

单位

:

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 ／ Ａ×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１ ３４７

，

６３５．５４ ３４９

，

２０７．２１ １

，

５７１．６７ ０．４５

非流动资产

２ ４９０

，

２９９．８０ ５５２

，

２４８．４３ ６１

，

９４８．６３ １２．６３

其中

：

长期股权投资

３ ３１１

，

９７７．７９ ３４４

，

５６６．５８ ３２

，

５８８．７９ １０．４５

固定资产

４ １３０

，

５７１．９４ １３７

，

３１６．４４ ６

，

７４４．５０ ５．１７

在建工程

５ １０

，

３５７．４５ ９

，

６０３．５８ －７５３．８７ －７．２８

无形资产

６ ２９

，

５５５．６４ ５２

，

９２７．５９ ２３

，

３７１．９４ ７９．０８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７ ７

，

８３６．９８ ７

，

８３４．２４ －２．７４ －０．０３

资产总计

８ ８３７

，

９３５．３４ ９０１

，

４５５．６４ ６３

，

５２０．３０ ７．５８

流动负债

９ ３４０

，

４９６．８１ ３４０

，

４９６．８１ － －

非流动负债

１０ １７７

，

０６５．０３ １７７

，

０６５．０３ － －

负债总计

１１ ５１７

，

５６１．８４ ５１７

，

５６１．８４ － －

净 资 产

１２ ３２０

，

３７３．５０ ３８３

，

８９３．８０ ６３

，

５２０．３０ １９．８３

本次评估华菱钢管的增值主要体现在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

1

、流动资产增值是因为存货增值

,

由于存货账面值反映历史成本

,

评估结果是以市场售价

为基础反映的评估值导致存货增值。

2

、 长期股权投资增值的主要原因是华菱钢管对其全资子公司衡阳华菱连轧管有限公司

的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值是按成本法核算的

,

而评估值是根据被投资单位评估后净资产按投

资比率确定的。

3

、固定资产增值的主要原因是评估基准日的钢材、水泥等原材料价格以及人工费较几年

前有较大幅度涨价

,

导致其造价提高

,

房屋建筑物建造成本、设备购置成本上升

;

同时

,

由于现行

折旧年限均短于一般经济使用年限

,

固定资产帐面值偏低从而使其设备评估的成新率变高

,

导

致评估增值。

4

、无形资产

-

土地使用权包括

12

宗工业用地

,

土地级别为三级

,

增值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评

估基准日待估宗地基准地价上涨。 根据衡阳市人民政府文件《关于印发衡阳市城区基准地价

更新成果的通知》

(

衡政发【

2008

】

24

号

)

基准地价

,

三级工业用地基准地价为

426

元

/

平方米

,

评估

单价是在基准地价的基础上修正得出的

,

高于账面入账成本

,

详见下表

:

序号 土地权证编号 面积

（

ｍ２

）

账面价值

（

万元

）

评估价值

（

万元

）

增减值

（

万元

）

增值

率

％

评估

单价

１

湘国用

［

２００３

］

０４２

号

４２６

，

４７４．２０ １１

，

４１０．３０ １８

，

９７８．１０ ７

，

５６７．８０ ６６．３２ ４４５

２

湘国用

［

２００３

］

０４３

号

３８４

，

３０３．９０ １０

，

０７８．８６ １７

，

１０１．５２ ７

，

０２２．６７ ６９．６８ ４４５

３

湘国用

［

２００３

］

０４４

号

２３

，

４４３．６０ ６０６．９７ １

，

０４３．２４ ４３６．２７ ７１．８８ ４４５

４

湘国用

［

２００３

］

０４５

号

２３

，

８３２．１０ ３２９．４１ １

，

０６０．５３ ７３１．１２ ２２１．９５ ４４５

５

湘国用

［

２００３

］

０４６

号

１４

，

７３５．６０ ３８１．５２ ６５５．７３ ２７４．２２ ７１．８８ ４４５

６

湘国用

［

２００３

］

０４７

号

５４

，

７３３．６１ ５４７．５４ ２

，

４３５．６５ １

，

８８８．１１ ３４４．８４ ４４５

７

湘国用

［

２００３

］

０４８

号

１４

，

５６３．６０ ３７７．０６ ６４８．０８ ２７１．０２ ７１．８８ ４４５

８

湘国用

［

２００３

］

２５５

号

９２

，

５３３．５０ ２

，

１１０．６６ ３

，

９８８．１９ １

，

８７７．５４ ８８．９６ ４３１

９

湘国用

［

２００３

］

２５６

号

３０

，

６１３．６０ ６９８．２８ １

，

３１９．４５ ６２１．１６ ８８．９６ ４３１

１０

湘国用

［

２００３

］

２５７

号

４９

，

０２８．７０ １

，

１１８．３２ ２

，

１１３．１４ ９９４．８１ ８８．９６ ４３１

１１

湘国用

［

２００３

］

２５８

号

６０

，

７５２．８０ １

，

３８５．７５ ２

，

６１８．４５ １

，

２３２．７０ ８８．９６ ４３１

１２

湘国用

［

２００３

］

２５９

号

２２

，

４０１．６０ ５１０．９７ ９６５．５１ ４５４．５４ ８８．９５ ４３１

合计

１

，

１９７

，

４１６．８１ ２９

，

５５５．６４ ５２

，

９２７．５９ ２３

，

３７１．９４ ７９．０８

钢管控股在评估基准日

2011

年

3

月

31

日的净资产账面值

500.00

万元

,

评估值

500.00

万元。 钢管

控股的主要资产为银行存款

,

因此

,

评估值无增减值。

钢管控股评估结果

(

基于

2011

年

3

月

31

日

)

单位

:

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 ／ Ａ×１００

净 资 产

１ ５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评估基准日至相关评估结果披露日期间

,

未发生可能对评估结论产生重大影响的事项。

相关评估资产在后续经营过程中

,

可能受到国家法律、法规更加严格的规制

,

或受到自然

因素、经济因素、技术因素的严重制约

,

导致相关评估标的在未来年度能否实现预期收入、收

益或现金流量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

公司将通过加强品种开发和结构调整、加强内部管理、推进

系统创效等措施

,

提高企业竞争力

,

尽量减少相关风险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华菱集团、衡钢集团、钢管控股签署的《关于湖南华菱钢管控股有限公司的增资协

议书》主要就本次增资的方式、股权资产作价等事项进行了约定

,

主要条款内容包括

:

1

、增资方式

华菱集团将其持有的华菱钢管

26.43%

股权

,

公司将持有的华菱钢管

67.13%

股权及现金

2

亿元

,

衡钢集团将其持有的华菱钢管

6.44%

股权对钢管控股进行增资

;

2

、增资价格

各方以钢管控股

2011

年

3

月

31

日经评估的净资产值为基础进行增资。

各方投入的华菱钢管股权价值为

:2010

年

12

月

31

日经评估的净资产值

,

加上该股权对应的

过渡期

(2010

年

12

月

31

日至

2011

年

3

月

31

日

)

经审计的净资产变动值。

3

、股权及现金交割

本次增资完成后钢管控股的注册资本变为人民币

600,000,000

元

,

各方按照其各自投入钢

管控股的股权和现金享有钢管控股的股权

,

其中华菱集团投入的注册资本为

150,420,000

元

,

持

有钢管控股

25.07%

的股权

;

公司投入的注册资本为

412,920,000

元

,

持有钢管控股

68.82%

的股

权

;

衡钢集团投入的注册资本为

36,660,000

元

,

持有钢管控股

6.11%

的股权。

华菱钢管股权自

2011

年

3

月

31

日至交割完成期间价值变动由钢管控股享有或承担。

4

、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各方公章后成立

,

经各方董事会、

股东会

/

股东大会及相关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根据各方公司章程或其他相关规定批准后生

效。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公司成立钢管控股的初衷是将其作为整合华菱钢管和华菱集团子公司江苏锡钢集团有

限公司

(

以下简称“锡钢集团”

)

钢管业务的平台。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同意了关于

华菱钢管与锡钢集团资产重组的初步方案

,

并同意公司设立钢管控股以作为未来钢管业务集

中管理和运营的平台

,

在营销、采购、财务、投资、战略规划等方面实现集中管理

,

将华菱钢管和

锡钢集团作为钢管控股下属的生产制造中心

(

详情见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25

日刊登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告

)

。

按照董事会决议

,

公司于

2011

年

3

月成立了钢管控股

,

并在开展有关资产重组的审计评估

工作的同时

,

以钢管控股为平台启动了对锡钢集团和华菱钢管的业务整合工作

,

目前华菱钢管

的销售、财务、采购等业务已整合到钢管控股。尽管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否决了

《关于华菱钢管和锡钢集团资产重组的议案》

,

公司仍计划继续推进以钢管控股作为钢管业务

整合平台的工作

,

否则将会影响华菱钢管的正常运营。

本次增资将理顺公司与子公司钢管控股、华菱钢管之间的股权关系

,

便于钢管业务的统

一运营管理。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查

,

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

并发表独立意见如

下

:

1

、本次交易将理顺公司钢管业务子公司之间的股权关系

,

便于未来钢管业务的统一运营

管理

;

2

、本次交易中

,

华菱钢铁、华菱集团和衡钢集团增资投入钢管控股的股权资产以经评估

的净资产值加上所对应过渡期间经审计的净资产变动额作价

,

定价是公开、公平、公正的

;

3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均已按照规定回避表决

,

审议、表决程序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没有发现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4

、同意该关联交易事项。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

2011

年初本报告披露日

,

除公司与华菱集团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外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十七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向华菱集团非公开发行

27,800

万股股票

,

华菱集团合计出资人民币

154,846

万元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同意华菱涟钢以协议转让方式受让华菱集团子

公司涟源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湖南中拓双菱钢材加工配送公司

41%

的股权

,

股权转

让价格为

2,696.49

万元

;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同意将子公司部分股权以现金转让

给华菱集团

,

转让价格为

1,006,035,446.86

元

;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同意子公司湖南华

菱钢铁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购买由华菱集团下属子公司湖南天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

“华菱嘉园”写字楼第

5

、

6

两层作为办公场所

,

购买价格为

2374

万元。 详见公司

2011

年

1

月

26

日、

2011

年

3

月

31

日、

2011

年

4

月

29

日和

2011

年

8

月

31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

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关联交易公告。

九、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

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10

日刊登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1-50);

2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

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10

日刊登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1-51);

3

、《关于湖南华菱钢管控股有限公司的增资协议书》

;

4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

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10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cn

上的公告

);

5

、《钢管控股审计报告》

(

中瑞岳华专审字

[2011]

第

1139

号

);

6

、《钢管控股评估报告》

(

沃克森评报字

[2011]

第

0072

号

);

7

、《华菱钢管审计报告》

(

中瑞岳华专审字

[2011]

第

0663

号

);

8

、《华菱钢管评估报告》

(

沃克森评报字

[2011]

第

0058

号

);

9

、《华菱钢管审计报告》

(

中瑞岳华专审字

[2011]

第

1155

号

)(

过渡期专项审计

);

10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未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保荐意见。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10月18日

证券代码:002324�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普利特 编号:� 2011-050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期权登记完成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

,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1

年

10

月

18

日完成了《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期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登记工作 。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

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简要说明

1

、公司于

2010

年

11

月

23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

;

上述股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公司向

中国证监会上报备案。

2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

,

公司于

2011

年

8

月

23

日召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

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对《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进行修订

,

并审议通过了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修订稿》

(

以下简称《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公司四名独立董事

就该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发表独立董事意见。

3

、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20

日召开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首期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

(

草案

)

修订稿》、《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的议案》以及《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

授权董事会确定期权授权日、在激励

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并办理授予股票期权所必须的全部事宜。

4

、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21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涉及的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的议案》

,

调整后股票期权数量为

560

万

股

,

其中首次授予股份相应调整为

510.6

万股

,

行权价格由

39.92

元调整为

19.91

元。 预留部分股

票期权数量调整为

49.4

万股

,

预留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在该部分股票期权授予时由董事会确

定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

确定公司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授权日为

2011

年

9

月

22

日。

5

、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21

日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

对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修订稿》本次获

授期权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后认为

: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修订稿确定的公司

激励对象公司具备《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

资格

,

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

号》、《股权激励

有关事项备忘录

2

号》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3

号》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

其作为公司股

票期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本次授予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名单与股东大会批准

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规定的对象相符。

鉴于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授予过程中

,

激励对象张家鸣先生因个人原因离开公司

,

根

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及相关规定

,

公司取消了其参与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资格及获授的

股票期权

5.6

万份。 由此公司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

554.4

万股

,

其中首次授予股份相应调整为

505

万股

,

预留部分股票期权数量为

49.4

万股

二、股票期权登记完成情况

1

、期权简称

:

普利

JLC1,

期权代码

:037558

。

2

、经登记的首次授予人员名单及分配比例

:

姓名 职务

获授的股票期权数量

（

万份

）

标的股票占授予时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

（

％

）

一

、

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

张祥福 副董事长兼技术副总裁

５０．４０ ０．１９％

周 武 董事兼营销副总裁

４５．２０ ０．１７％

李 宏 董事兼制造副总裁

２６．２０ ０．１０％

卜海山 董事兼

ＴＬＣＰ

部经理

２４．８０ ０．０９％

林义擎 董秘兼财务负责人

１９．００ ０．０７％

二

、

高波等

３１

人

中高级管理人员

、

研发

、

销售

等业务骨干

３３９．４０ １．２５％

三

、

合 计

５０５．００ １．８７％

详见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名单》。

3

、股票期权的首次授予日

:2011

年

9

月

22

日

;

4

、行权价格

: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19.91

元

;

5

、授予股票期权行权期及各期行权时间安排如表所示

:

第一个行权期为自授权日起

12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

24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

交易日当日止

,

可行权数量占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总量的

30%;

第二个行权期为自授权日起

24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

36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

交易日当日止

,

可行权数量占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总量的

30%;

第三个行权期为自授权日起

36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

48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

交易日当日止

,

可行权数量占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总量的

40%;

三、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对公司业务的影响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实施将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

形成良好均衡的价值

分配体系

,

建立和完善公司激励约束机制

,

激励公司董事

(

不含独立董事

)

、中高层管理人员和

其他骨干员工诚信勤勉地开展工作

,

更加关注公司中长期目标

,

吸引和稳定优秀人才队伍

,

更

好达到公司股东与管理层利益一致的目标

,

实现公司业绩持续稳定增长

,

推进公司发展战略

和经营目标的实现。

特此公告。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一年十月十九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8

2011

年

10

月

20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002619� � � �证券简称：巨龙管业 公告编号：2011-006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

子公司完成注册资本工商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1

、根据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为

"

江西浙赣巨龙管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江西巨龙

"

）新建年产

50kmPCCP

（

DN500-DN3200

）生产线项目

"

，项目

总投资

6,173.36

万元，由全资子公司江西巨龙负责实施。

2011

年

9

月

30

日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

讯网（

www.cninfo.com.cn

）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公告，同意向江西

巨龙增资

6,173.36

万元，其中增加注册资本

6,000

万元，增加资本公积

173.36

万元。 增资完成

后，江西巨龙的注册资本由

1,000

万元增至

7,000

万元。 江西巨龙已于近期完成了注册资本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信丰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由

1,

000

万元增至

7,000

万元。

2

、根据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二为

"

河南巨龙管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河南巨龙

"

）新建年产

70kmPCCP

（

DN1400-DN3600

）生产线项目

"

，项目总

投资

8,946.22

万元，由全资子公司河南巨龙负责实施。

2011

年

9

月

30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对全资子公司

增资的议案》，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及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公告，同意向河南巨龙增资

8,946.22

万元，其中增加注册资本

8,000

万元，增加资本公积

946.22

万元。 增资完成后，河南巨龙的注册资本由

1,000

万元增至

9,

000

万元。 河南巨龙已于近期完成了注册资本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原阳县工商行政管

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由

1,000

万元增至

9,000

万元。

3

、根据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三为

"

重庆巨龙管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重庆巨龙

"

）年产

50kmPCCP

（

DN500-DN3200

）生产线技改项目

"

，项目总投

资

5,868.91

万元，由全资子公司重庆巨龙负责实施。

2011

年

9

月

30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对全资子公司

增资的议案》，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及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公告，同意向重庆巨龙增资

5,868.91

万元，其中增加注册资本

5,800

万元，增加资本公积

68.91

万元。 增资完成后，重庆巨龙的注册资本由

500

万元增至

6,300

万元。重庆巨龙已于近期完成了注册资本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重庆市荣昌县工商行政

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由

500

万元增至

6,300

万元。

特此公告。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10月19日

证券代码：300221� � � � �证券简称：银禧科技 公告编号：2011-31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苏州银禧科技有限公司

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银禧科技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证监许可

[2011]657

号文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

2,5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发行

价格每股

18.00

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5,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

民币

415,943,200

元，超募资金总额为

245,951,600

万元。 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已于

2011

年

5

月

19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了天健正信验

（

2011

）综字第

090010

号《验资报告》。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以

1.5

亿超募资金和

1.5

亿自筹资金在苏州设立子公司建立新生产基地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

1.5

亿超募资金和

1.5

亿自筹资金在苏州设立子公司

-

苏州银禧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苏州

银禧

"

），建立新生产基地（详细情况见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同期披露的相关

公告）。

为规范苏州银禧对超募资金的管理和运用，最大限度的保障公司股东的权益，根据《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等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经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后，公司、苏州银禧、保荐机构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东莞证券

"

）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以下简称

"

兴业银行

"

）签订了《募集资金四

方监管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 苏州银禧已在兴业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

专户

"

）， 账号为

395000100100316086

，截止

2011

年

9

月

30

日，募集资金余额为

96,072,033.38

元

(

包括募集资金

利息收入

)

。 该专户仅用于苏州银禧设立生产基地与运营相关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

用途。

苏州银禧、兴业银行、东莞证券、银禧科技同意，苏州银禧在募集资金存入专户后，苏州

银禧可以不同期限的定期存单方式在兴业银行处存放该笔募集资金。 苏州银禧承诺上述存

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定期存单的方式续存， 并由苏州银禧

书面通知东莞证券。 但苏州银禧存单不得向任何第三方质押。

二、苏州银禧、兴业银行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东莞证券作为银禧科技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

人员对苏州银禧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东莞证券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银禧科技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

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苏州银禧和兴业银行应当配合东莞证券的调查与

查询。 东莞证券每季度对苏州银禧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苏州银禧授权东莞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兴业银行查询、复印苏州银

禧专户的资料；兴业银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兴业银行查询苏州银禧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东莞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兴业银行查询苏州银禧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

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兴业银行按月（每月

5

日前）向苏州银禧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东莞证券。兴业银行应当

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 苏州银禧一次或

12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

的

10%

的（按照孰低原则在

1000

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10%

之间确定），兴业银行应当及时以

传真方式通知东莞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东莞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东莞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苏州银禧、兴业银行、银禧科技，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

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 兴业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东莞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东莞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

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东莞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苏州银禧或者东莞证券可以要求苏州银禧

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苏州银禧、兴业银行、东莞证券、银禧科技四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

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东莞证券义务至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即

2014

年

12

月

31

日解除。

特此公告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10月19日

证券代码：002119� � � � �证券简称：康强电子 公告编号：2011-035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土地竞拍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司

参与竞拍宁波市国土资源局鄞州分局以挂牌方式出让的鄞州投资创业中心

I-4-1

地块。该地块

规划用途为工业用地，土地面积

34620

平方米

,

使用年限

50

年，容积率

＞1.2

且

≤2.0

，建筑密度

≥

30%

且

≤45%

，绿地率

20%

。

2011

年

10

月

19

日，公司以

3880.902

万元的总价竞得上述地块，并与宁波市国土资源局签订

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成交确认书》，根据该确认书，公司将于

2011

年

10

月

26

日前与宁波市

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公司本次竞得的地块拟用于实施公司

2011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所需

资金暂由公司自有资金垫付。

特此公告。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十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323� � � � � � � � � �证券简称：中联电气 公告编号：2011-022

江苏中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1

年

10

月

19

日江苏中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收到董事许继红女

士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许继红女士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董事会董事、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许继红女士的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此次董事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正常运作。

许继红女士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公司董事会对许继红女士在担任公司董事、

审计委员会委员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江苏中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10月20日

股票代码：002403� � � � � � � � � � �股票简称：爱仕达 公告编号：2011-055

关于全资子公司湖北爱仕达

炊具有限公司参与土地竞拍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11

年

8

月

5

日召开，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湖北爱仕达炊具有限公司购买炊具扩能项目发展用地的议

案》。 同意湖北爱仕达炊具有限公司以不超过

2000

万元自筹资金竞买位于安陆市开发区工业

园的

320

亩工业用地（其中净用地

290

亩，道路平摊

30

亩）。 详细情况见公司

2011

年

8

月

6

日在《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七

次会议决议公告》。 根据安陆市国土资源局

2011

年

10

月

10

日挂出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

公告

(

安土挂

[2011]

第十四号

)

信息，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15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提高湖北爱仕达炊具有限公司购买发展用地资金预算的议案》，同意湖北爱仕

达炊具有限公司以不超过

2800

万元自筹资金竞买安陆市

G

（

2011

）

55

号地块。 详细内容见公司

2011

年

10

月

18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登

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1

年

10

月

18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爱仕达炊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爱仕达炊具

"

）参

与了安陆市土地收购储备交易中心组织的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并于当日与安陆市国土

资源局签订了《成交确认书》，以人民币

2545

万元价格取得安陆市

G

（

2011

）

55

号地块国有土地

使用权，土地具体情况如下：

该地块位于安陆市粮机南路，土地面积

195603.5

平方米，容积率

≤0.8

，建筑密度

(%)≤50

，

绿化率

(%)≤20

，土地规划用途为工业用地，使用年限

50

年。

特此公告。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十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0662� � � � �证券简称：索芙特 公告编号：2011-022

索芙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终止筹划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暨公司证券复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索芙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第一大股东广西索芙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索芙特科技

"

）曾于

2011

年

8

月

31

日开始与广西日报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广西

传媒

"

）筹划涉及本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本公司证券已于

2011

年

9

月

6

日开始停牌。

一、曾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介绍

广西传媒拟以其资产置换公司全部资产，差额部分采用定向发行股份方式注入本公司，广

西传媒同时将置换出的本公司净资产协议出让给索芙特科技。

二、上市公司在停牌期间做的工作

自重组有关事项公布以来， 本公司以及相关各方一直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

事宜，聘请了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审计机构及评估机构，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本公司董事

会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之规定，在重大资产重组期间，多次发布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进展公告。

三、终止筹划的原因

1

、由于本次资产重组的审计、评估工作量大，无法在计划时间内完成，重组预案无法在既

定时间内提交公司董事会讨论。

2

、本次重组筹划自开始至目前为止，未能在既定时间内全部取得本次资产重组有关行政

主管部门的原则性批复。

基于上述原因，为维护投资者利益，索芙特科技决定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事宜。

四、承诺：本公司至少三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五、证券复牌安排：公司证券将于

2011

年

10

月

20

日开始复牌。

特此公告。

索芙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十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0523� � � 证券简称：广州浪奇 公告编号：2011-048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投资项目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于参股公司广州市奇宁化工有限公司的脂肪酸甲酯磺酸钠（

MES

）项目的进展情况：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06

年

10

月与金希望海外资产公司

及科宁油脂化学（香港）有限公司合资成立广州市奇宁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奇宁公司

"

），

投资

MES

项目。 奇宁公司注册资本为

10800

万元人民币，本公司占该公司注册资本的

49％

。

经了解，奇宁公司于

8

月

31

日进入全线联动投料试产阶段，并已在近期成功生产出合格的

MES

（脂肪酸甲酯磺酸钠）产品，但目前还需对设备的稳定性作进一步的调试，预计调试期还将

持续三个月左右。

该项目的情况详见本公司于

2006

年

10

月

13

日、

2006

年

10

月

17

日、

2007

年

1

月

6

日、

2007

年

3

月

1

日、

2007

年

8

月

3

日、

2009

年

2

月

19

日和

2010

年

12

月

9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网址：

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二、关于全资子公司广州浪奇日用品有限公司的进展情况：

本公司于

2007

年

5

月

31

日与全资子公司韶关浪奇有限公司组建成立广州浪奇日用品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浪奇日用品公司

"

），该公司注册资本

30000

万元人民币。

浪奇日用品公司目前已完成主体土建工程的建设，液洗生产线将于近期完成设备安装，预

计年底前试产。 其他生产线预计将于明年上半年陆续进入试产阶段。

该项目的情况详见本公司于

2007

年

6

月

2

日、

2007

年

7

月

14

日、

2009

年

2

月

19

日和

2010

年

12

月

9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网址：

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一年十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319� � � �证券简称：乐通股份 公告编号：2011-035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增加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方式进行。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10

月

19

日上午九时在公司办公楼一楼大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0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41,516,350

股，占本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41.52%

，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经

上海精诚申衡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和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

本次会议，会议由董事长张彬贤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41,516,35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上海精诚申衡律师事务所王春杰律师、张文晶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贵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精诚申衡律师事务所关于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年10月20日

证券代码：002325� � �证券简称：洪涛股份 公告编号：2011-033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变更暨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公司在深圳观澜

成立了全资子公司

--"

深圳市洪涛装饰产业园有限公司

"

， 由该公司实施建筑装饰部品部件

工厂化生产项目。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的规定，深圳市

洪涛装饰产业园有限公司（下称

"

甲方

"

）会同公司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丙方）

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银行营业部（下称

"

乙方

"

）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协

议签署日期为

2011

年

10

月

17

日。 协议约定主要条款如下：

一、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

"

专户

"

），账号为

0012100782142

，截止

2011

年

09

月

16

日，专户余额为

9723.55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建筑装饰部品部件工厂化生产

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

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

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甲方

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

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季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张剑军、曾劲松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

的资料；乙方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

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

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

5

日之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

六、 甲方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 （按照孰低原则在

1000

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5%

之间确定）的，乙方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

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

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

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

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特此公告。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年10月19日


